西昌学院关于2025年四川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根据《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2025年四川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要求，现将我校关于做好四川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我校申报截止时间
1.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牵头单位应是注册地在四川省脱贫（“三区”）县、农产品主产区县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详见附件），具有科技项目组织、科技人才服务、在线平台管理经验的科技、农业农村系统内公益事业单位（含农业技术推广站、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我校无牵头申报资格，申报截止时间以申报单位要求为准，联合申报项目请提前联系科技处盖章。
2.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项目：2025年8月4日11:00。
二、申报流程：
1.务必认真阅读申报指南，按照四川省科技厅的申报通知和申报指南在四川省科技厅管理系统（http://202.61.89.120/）进行申报，没有账号的申报人根据提示进行账号注册，注册后请联系科技处项目科张文锋18108216877进行网上审核。
2.请各申报老师务必在截止时间以前在科技厅项目管理系统上传电子版，项目申报时所有签字盖章页（含联合申报协议）须签字盖章后扫描上传。请各申报老师于2025年8月4日上午9：00-11:00间将申报书1份（联合申报项目同时提交合作方已签章的联合申报协议〔份数自定，内容自拟〕）报送至科技处421办公室，科技处集中办理后取回。
3.请各申报老师同时将申报信息登记至学校科研管理系统“2025年四川省重大科技专项/重点产业链科技攻关项目”申报计划中，“项目类别/项目来源”填写“四川省科技厅”。
三、申报指南请申报老师登录系统后在“文档下载-指南查看”中查看。
四、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由科技厅农资环处、科技特派团团长及其所在单位商资源处确认后，统一以所服务县域的项目牵头单位的工作人员名义申报项目，原则上应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建新一轮省级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通知》（川科农〔2025〕5号）明确的各地服务团业务团长或副团长担任。请我校派出的科技特派员，并担任团长或副团长的老师与服务县科技主管部门协商申报。
[bookmark: _GoBack]五、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项目，请各项目负责热自行联系项目实施地（屏山县、旺苍县、仪陇县、通江县、雷波县、德昌县）所在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推荐函（每个指南方向推荐不超过2个）并向科技厅报送纸件，推荐函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六、请各二级学院科研秘书务必转发到全体教师（合双肩挑人员），凡因二
级学院转发不到位导致教师漏报的，由该二级学院有关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七、未尽事宜，详见科技厅公告。如有疑问，请咨询科技处张文锋18108216877或科技厅相关工作人员。

 科技处
2025年7月19日
